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戈碧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湖北戈碧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碧迦”或“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等有关规定，对戈碧迦新增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增预计 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因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童宏杰近期已就任熠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熠铎科技”）董事，熠铎科技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公司在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之前，未预计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因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需要，本次需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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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2025 年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新增 2025 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拟向

关联方熠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销售产品，交易金额不超过 1,600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熠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居知 

注册资本：2233.9844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548.1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06-20 

住所：苏州高新区五台山路 39 号 4 幢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

术玻璃制品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

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

配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电子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童宏杰同时担任熠铎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董事。 

履约能力分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确定。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定价，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往来所需，有利于公

司日常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5 年预计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童宏杰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十五次专门

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新增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

营及财务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新增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戈碧迦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黄  刚                     戴  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